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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學校與書院教育 

制度內涵之演繹初探 
簡聰敏 

摘    要 

「書院」，書院建築形制與制度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惟中

國的「學校」前身；亦為中西文化融合的轉承見證。而「學校」的名稱最早源於東漢，

在中國古代的學制中，唐宋以前，延續三朝時代夏商周的教育體制，只有所謂國子學

（大學）、鄉學（小學）之分，而鄉學之中又有所謂黨、庠、術、序之別，並依社會

階級的高低，區分所分配的教育資源。其後國學分館與科，鄉學又分為府、州、縣的

學校，不過這個時期所謂的學校教官（相當於現今的教師、教授）只亦課而無講學、

教學之實。因此自隋唐之後，書院即自藏書、休課（講經論道）之所，漸漸演變成講

學、修身立言及融合前朝以官學形式為主體的學校體制與空間形制，並於清代末年受

西方教育思潮的改革衝擊而消退。本研究主要以中國「禮」制建築為研究觀點出發，

探究古代學校的形成與發展，並由初步分析書院教育制度的演繹過程，藉以作為質性

歸納分析書院建築配置與單元空間發展的研究根據。在量化研究方面，則以中國大陸

及臺灣書院建築為對象，進行研究內容所探討問題的相關性描述與統計。 

 

關鍵字：中國古代學校、書院教育、書院教育制度 



102 南港高工學報 

 

 

壹、緒論 

    從文獻探討中發現，過去研究書院的學者先進，在論述方面對於書院有著一致性

的觀點，皆認為書院興盛於宋，而源於唐。嚴格地說，書院一詞起源於唐，初始為「藏

書」之所；之後作為「教育」機構與進行「教學」活動的書院，亦源於唐代，屬官學

之制，並興盛於宋代的私學普及。 

就現代「教育」的觀點，學界則抱持廣狹兩種說法。廣義者，凡增進人們的知識

和技能，影響人們思想品德的活動，都是教育；狹義者，指的是學校教育而言。中國

古代的教育活動，應屬當代狹義的定義，且教育的活動隨著古代政治、社會的發展，

將其學制包含三大範疇，即帝王學、官學與私學。其中官學為教育政策實施之地，應

為該朝代、時期教育活動的代表，但實際上卻以私學發展最為興盛。在此定義下，由

於本研究所論「書院」[1-1]者，乃屬介於既官非官，既私非私的半官學的教育制度，

因此依前述書院的定義，將其視為「私學」而論。 

貳、 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制度的起源 

據考古學所載推測，中國早在一百萬年以前，就出現了原始人群，幾萬年前，原

始人群逐漸過渡到母系氏族的社會。直至五千多年前，東亞的兩河流域，黃河、長江

沿岸的一些氏族社會，才始入父系氏族的社會。中華民族從原始人群打製合使用粗石

器開始，便有了以傳授勞動經驗和原始禮儀為內容的教育。因此，一般說來，教育是

在勞動和生活的實踐過程中進行的，並無專門組織的形式，其行為表現為自然形態。 

論述中國「教育」的起源，最早見於《孟子、盡心上》所說的：「得天下英才而

教育之，三樂也。」；至於中國古代學校的萌芽，學校大概就在家中的「明堂」（正廳）

                                                 
[1-1] 「書院」為程度高於義學（社學）、學塾及民學的私學教育機構，書院承襲古代學術思想的廟學精

神，及依準唐代之後，國子監（太學、國子學）的官學建築形制原則與半官學的私學學制，並保有

官學校舍建築設施的分佈基本形式。為融合生活與宗教的教育，其建築配置型態與空間分佈形制的

構成，亦為本研究終其所探究的研究目的及定義的「書院」者。（參見本論文第貳章，2-1 書院的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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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而教師可能就是當時掌握文字的「巫史」[1-2]。就一般歷史的分野說法，夏乃

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夏商兩朝時期的國家大事為「祀」、「戎」，即為「祭祀」與「征

戈的軍事活動」。據古籍《孟子》《說文》《漢書、儒林傳序》《禮記》《王制》《明堂位》

等記載，夏、商兩朝已有「校」[1-3]、「序」[1-4]、「庠」[1-5]、「學」（分為左學與右學）、

「殷學」（亦稱瞽宗、西學）等，供學習軍事活動、習得一技在身的教學場所，但非

專門的教育機構。承襲上述古籍所載明夏商兩朝由政治、軍事訓練活動，發展出來為

培養軍事人才的古代官學教育制度的雛型，及殷代甲骨文、文物上所考據記載，可知

殷商已經有讀、寫、算數學，文字已達 4500 個左右，對於天文曆法亦頗有研究。殷

商時期「瞽宗」與「右學」是學習禮與樂的學校，階層比較高，是古代的高等學校。

根據古籍記載與考據，殷商崇尚右，以西為右，所以把大學設在西郊，如此，設在西

郊的大學亦被稱為「右學」。「瞽宗」原為宗廟，挑選具有道德涵養及精通禮樂的文官，

教授貴族子弟。後人因此將「瞽宗」視為殷商的學校，設在西，故稱為「西學」。可

見「右學」、「西學」、「瞽宗」均指殷商時期的同一種學制，相當於現在的「大學」高

等教育，是社會達官貴族階層享有的官人教育。後人稱殷商時期的大學為「辟雍」，

亦稱「西雍」，是學習禮樂之處。 

承襲前朝夏殷時期對於文化知識教育的重視及具有官學雛型的教育制度，相形之

下周代的官學教育制度便建立了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官學體系及「六藝」[1-6]教育的發

展，據古籍文獻記載，西周時期的社會階級分明，其教育仍以達官貴族所享有的官學

                                                 
[1-2] 許壽裳先生於《中國文字學綱要》一書中，論述〈文字之由來〉分為〈造字者誰—巫史〉、〈字從何

來—繪畫〉二部。並援引《易繫辭》及《說文解字序》說明文字之始造，並非起於一代或一人，從

社會學角度思考，認為原始社會先有巫術，而後才有人事，所以造字之人為巫史。 
[1-3]  「校」為教學的場所，《孟子》『滕文公』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薛頌留，《新編中國

辭典》，P.739。古籍《孟子》、《說王》及《漢書․儒林傳序》載明「夏曰校」。「校」原為木柵欄，

是養馬的地方，後演變為操演或角力比武的場所，這同樣是為了軍事訓練的需要所產生的。郭齊家，

《中國古代學校》，P.9、P.10。 
[1-4]  「序」者為古鄉校名，古文將東西兩側面牆所圍場域稱為序。序於周代稱庠，殷商時期為序，古代

稱學校為庠序。薛頌留，《新編中國辭典》，P.463。《孟子》說「序者射也」。「序」原為練習射箭打

靶的場地，只有東西牆，沒有房屋，僅作為軍事訓練活動用途的場地。郭齊家，《中國古代學校》，

P.10。 
[1-5]  「庠」者為古鄉校名，古代稱學校為庠序。薛頌留，《新編中國辭典》，P.464。「庠」是從虞舜時代

繼承下來的，一般來說，關於庠的說法來自古籍《孟子》、《說王》及《漢書․儒林傳序》的載明，

說明中國原始社會軍事部落聯盟時期，軍事教育的訓練場地。郭齊家，《中國古代學校》，P.10。 
[1-6]  「六藝」為我國古代訓教青年的禮、樂、射、御、書、數等六種才藝。薛頌留，《新編中國辭典》，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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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並區分為國學與鄉學。其中國學設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及各列諸侯國的國都；

並分為大學與小學兩級。小學設在城內宮廷之中，而大學則設在宮廷的南郊。而周天

子所在王城的大學即稱為「辟雍」[1-7]，各列諸侯國的大學則稱為「泮宮」。周天子習

武學文之所為「辟雍」又稱「太學」均設在南面郊區者甚，四周有水池環繞（即泮池），

中間高地建有廳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廣大的園林，園中有鳥獸集居，水中有魚鳥聚棲，

供天子諸侯與貴族子弟習武授業之所。如圖 1、2 所示。另外，鄉學則按地方行政系

統，依州、黨、閭等地方行政區域劃分，分別設序、庠、孰與校的教育場所，在鄉學

的優秀生可進入國學追求仕途。如圖 3所示。 

 

 

 

 

 

 

 

 

 
圖 1 漢代長安南郊禮制（明堂或辟癰）中心建築復原圖 

（資料來源：王鎮華（1989）。中國建築備忘錄） 

 

 

 

 

                                                 
[1-7]  「辟雍」為古代帝王設立的大學。薛頌留，《新編中國辭典》，P.1476。自古帝王教學為先。虞為上

庠，夏為東序，殷為右學，周為東膠，皆為之太學。周立四代之學，和太學為五學。太學在東，東

膠又在辟雍之東。詩曰：「於樂辟癰。」辟雍之名，始見於此。《王制》：「天子曰辟癰，諸侯曰頖宮。」

頖同泮字，泮宮者，半於天子之宮也。則辟癰為天子之學，朱註：「辟」通作「璧」，癰澤也。辟癰

圜水，天子承師問道，行禮樂，宣教化，多就此行之。北京古籍社，《欽定國子監志（上）》，

p.p.301-302。 

辟癰 

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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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清代辟雍（癰）圖 

                             （資料來源：郭亞南，韓定（1998a）。欽定國子監志（上）  

                              卷十九，辟雍志，p.299） 

 

 

 

 

 

 

 

 

 

 

 

 
圖 3 中國西周時期官學制度發展與教育的形成概念圖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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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置

序、庠、校

等教學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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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夏商周三朝由古代社會結盟與部落群聚的結構，將教育始於軍事訓練的活

動，並形成發展以禮樂為中心的文武兼備的六藝教育，這是官學教育制度雛形的開

始，也是後代官學與私學教育制度發展及設置教育設施所依循的經緯。 

近代，歷年來的研究對所謂「教育史」的概念，不外由學校建制與規模、職事及

師生員額、教材與教學、考試制度及教育思想等。從文獻探討中，承上述研究內容為

議題，發現兩點值得深思及重要的問題，其一為歷史發展的「時空變遷」不足以顯現

教育思想的演化；其一為忽視祭祀儀禮制度及其教學、生活教育等活動。前者屬於歷

史的思考與分析問題的不足；後者為忽略古代學校反映在校園空間上的行為需求及學

校建築設施在佈局中，屬於信仰中心或祭祀中心（廟、祠），為廟學空間的配置與佈

局。因此本研究為求研究論點的審慎，將中國教育史、歷史學與建築學三者融合為一，

並藉由探討中國教育制度及古代學校教育活動的整體概況，以釐清書院在中國教育制

度上的發展、演化，藉以歸納出書院教育的組織運作與實質的功能性。 

一、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萌芽、興盛與普及 

承襲夏商周三朝以來由政治、軍事人才培養的訓練方式，開展了中國古代官學教

育的雛形，至西周末年，由於天下處於太平之時，昔日莊嚴神聖的辟雍、泮宮，學生

無心學習、讀書，就這樣長期由貴族統治的社稷開始動搖，象徵貴族的官學亦日趨衰

廢，取而代之的是士階層的興起與開啟私人講學之風的春秋戰國時期。 

關於我國古代學校教育的私學（民間的私立學校）與官學（中央官學，相當於現

代教育的國立或縣立學校），可以說是體現於兩個時空背景，三個發展階段及一個教

育體制的延續。私學興起於春秋時期，以儒墨兩家的私學成為當時「顯學」，其中又

以孔子所倡導的「有教無類」為各家私學的代表。孔子所倡私學教育的對象從貴族到

平民，適應了當時「士」階層興起的理想，順應了學術、文化下移的潮流，這在中國

古代學校教育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孔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德才兼備的從政

人才，即所謂「學而優則士」。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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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孔子像及孔子杏壇講學圖 

（資料來源：潘朝陽（1995）。書院-儒教在地方的傳播形式。p.5） 

 

孔子的私學繼承了西周六藝的教育傳統，教育學生廣泛地學習「六藝」的知識技

能，其培養學子的目標為「君子」。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興起，在中國古代學校教育

發展的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私學破除了西周官學階層的嚴謹舊制傳統，使學校從宮

廷、官府移到民間，教育對象從貴族擴及至平民，教師以私人身分隨處講學，學生可

以自由擇師，教學內容與社會現實生活有了較廣泛的聯繫。由於各家各派相互爭論，

又相互補充，出現了百家爭鳴的盛況。如表 1所示。這既促進了學術思想的發展與繁

榮，亦同時培養出一批各家私學的崇高學者，如孔子、老子、荀子、管子、莊子、墨

子及韓非等等。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發展，促進了教育思想與教育理論上的發展，不僅《論語》、

《墨子》、《孟子》、《荀子》、《管子》、《老子》、《莊子》、《韓非子》、《呂氏春秋》等典

籍中保存了大量的教育資料，而且還出現了教育專著，如《大學》、《中庸》、《學記》、

《勸學》、《弟子職》等。如圖 5 所示。闡述了教育的作用、學制體系、道德教育體系、

教學原則和方法、教師的地位等理論，成為當時豐富的學校教育經驗與教育思想的統

整，並奠定了我國古代學校教育理論的基礎。 

 



108 南港高工學報 

 

 

 
圖 5 中國最早的教育專著－學記（西安碑林部分碑刻，約公元前 221－前 206 年） 

         （資料來源：郭齊家（1995）。中國古代學校，p.58。） 

 

表 1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教育的發展 

春秋時期的私學教育學說 

各家私學學說 代表人物 哲學觀 主張與目標 論著 

儒家 孔子 

 

 

 

（孟子、荀子）

學而優則仕，「優」

者，「寬也」、「饒

也」、「裕也」，即

在成就表現之後

而「有餘力」可以

更上一層的意思。

主 張 「 有 教 無

類 」、「 因 材 施

教」，另教育目標

有四，如下： 

1.注意個性差異 

2.善於啟發誘導 

3.學習與行動結

合 

4.學習與思考結

合 

詩經、書經、禮

經、樂經、易經

、春秋經等論著

道家 老子 

 

 

 

 

 

 

（莊子） 

提出「道」也。 

主張「無」與「空」

才有用，「無為而

治」及「以柔克剛」

的論點。 

老子認為任何事

物均是相依相斥

而生的對立互關

係，如是福亦是

禍，是喜亦是憂

也。 

老子道德經（亦稱

老子五千文或道

德經五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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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 墨子 

 

 

主 張 「 述 而 且

作」，就是有別於

儒家的保守，對於

對的事要去陳述

或表達，而且對於

事物及教育也要

有創新思考的觀

點與想法。 

墨家私學堅持「天

志」，認為天有意

志，主張「明鬼」，

肯 定 鬼 神 的 存

在。並崇尚科技教

育的發展。 

（略） 

戰國時期的私學教育 

法家 商鞅 

 

（韓非） 

主張「去詩書而明

法令」，並排斥詩

書，棄禮樂 

韓非繼承了荀子

的「性惡論」主張

進步的功利主義。

（略） 

稷下學宮 戰國時期齊國的

國學，位於都城臨

淄 

 

 

齊桓公興辦稷下

學宮，有別於周代

官學，並主張「有

教無類」 

稷下學宮稷下學

宮融合了各家各

派的論述，彼此間

相互論學公平競

爭，各派位議題爭

論時，力求作到

「持之有故」、「言

之成理」 

（略）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在中國教育制度的發展史上，教育是歷代君王實行政策，達成政治目的的唯一途

徑，透過教化民眾的方式，建立所謂有體制及法化的政權，而這也是政教合一的目的

所在，這樣悠久的傳統文化至今仍舊承襲。延續前朝與周代在教育制度的發展，屬官

學的體制隨中央集權與皇親貴族的組織變遷而愈趨完整；另私學的部分則幾經周旋於

秦代禁私學、漢代私學開放、魏晉南北朝的衰敗及隋唐時期的振興，而促使私學在宋

代以後，有了貌似官學體制與規範為基礎的私學教育－「書院」。 

事實上，私學自秦始皇設置學室「焚書坑儒」到漢代「獨尊儒術」、「篤信佛教」

及禪林講學的盛行；再歷經魏晉南北朝的戰爭動亂至隋唐的中興。這是中國教育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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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所體現的教育內涵，除證明落實教育是穩固中央集權政權

的最佳途徑外，亦突顯儒家教育思想及佛教禪林講學當時所顯現的一種尊孔崇佛的

「廟學教育」，這樣的觀念與思維，將顯現於唐朝以後制度完備的官學教育上，並在

教學行為與設施上影響代表私學的書院教育。上述歷代學校教育的思潮、體制與作

為，整理如下表 2所示。 

 
表 2 秦代→隋唐時期歷代學校教育體制與思潮 

秦代學校教育 

背景 

 

秦代是中國歷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關於秦代在文

化教育方面主要有以下幾點重要作為： 

一、整理與統一文字。 

二、普設官學。 

三、設置博士官。 

四、頒「禁私學令」。 

體制與作為 

 

 

 
 

 

 

 

 

 

 

一、整理與統一文字： 

公元前 221 年，秦始皇一統中原，見前朝文字與字音未能統一，

便下令整理即統一文字，並規定以統一前秦國的小篆（即秦篆）為

統一的書體，改變了前朝長久以來「文字異形」的混亂。此為中國

文化教育的一大功績。 

二、普設官學－「學室」： 

秦代的地方官為郡縣，秦朝在郡縣廣設官學的「學室」，在「學

室」學習的學生稱為弟子，成為弟子有一定的身分限制，即需為「史」
[1-8]的兒子。其教育內容主要為學習文化、書寫姓名、認識名物、讀

頌古籍，及明習法令。學成後初級即任命為「史」類之職。 

三、設置博士官： 

古代的博士非當代的文憑資格，是一種文官之稱，始於戰國時

期的齊魯等國，其職為「議政事（參政），備諮詢（政策諮商）及掌

故籍（掌握歷史文化）」。秦有博士官七十餘人，據史記所記載，秦

有「博士諸生」，由此可臆測當時博士有私學之弟子。 

四、頒「禁私學令」： 

秦朝以法家思想為中心，認為百家之學不利於國家統一，便聽

取忠臣李斯的建議「禁私學」，其具體做法為除秦紀以外的歷史書和

非博士官所掌握的詩書、百家著作，一律送官府焚毀，只有醫藥、

卜莁和農藥用書可倖免餘生地保存。另外，敢公開談論詩書者處死，

                                                 
[1-8] 所謂「史」指的是秦代政府各級機關的行政文書、書記、檔案管理員等階級較低的文職官

員謂之，《中國古代學校》，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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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滅族，官吏知而不報者同罪視之。而有興趣學法令者，以政府官

吏為老師。秦朝如此以法治國，採取以法律取代教育，以官吏為師，

對學校教育否定，有違客觀規律，加速了秦皇朝的滅亡。 

漢代學校教育 

背景 漢承秦制，但在教育上則轉而採用儒家的主張，重新肯定教育

在培養人才和教化百姓兩方面的作用，把學校教育作為鞏固統一中

央集權的重要工具，而國家的統一、發展經濟、新的教學方法及教

學文寶的出現（以帛、紙及毛筆作為書寫工具），這是漢代學校教育

發展的三個基本的社會物質條件。 

 

 

 

 
漢代社會與經濟活動情意描寫圖 

 

 

 
漢代官學講經畫像磚（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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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與作為 

 

 
 

 

 

 

 

 

漢朝在實行「獨尊儒術」的政策方針下，以儒學為思想的學校

教育奠定了日後中國教育制度發展的基礎。漢代學校教育的發展初

具規模，亦為官學與私學之分，詳述如下： 

一、官學： 

漢代的官學分為中央官學及地方官學兩大類，中央官學有著相

當於大學性質的太學（以習得四書五經為主），有特殊性質的鴻都門

學（地位如同當代文藝專科學校）、四姓小侯學（由外戚所設的貴族

學校）等。而地方官學按行政區域劃分，分別設立學、校、庠、序，

其程度與課程安排已有深度上的區別。其中太學設在京都長安的西

北城郊，規模相當可觀，作為中國漢代的最高學府，與歐洲的雅典

大學、亞歷山大尼亞大學等同處於最具悠久歷史的地位。 

二、私學： 

私學在漢代已頗具規模，可具體分為二種，一為蒙學[1-9]，二為

精舍（或精廬）。漢代私學的精舍或精廬相當於官學的太學，由精師

大儒教授。西漢時就已出現，東漢此風更為興盛，是中國歷史上空

前的。當時學生亦分為「及門弟子」（是親身來受教的）、「著錄弟子」

（把學生名字登錄在有名望的大師門下，屬掛名求學）兩種，精舍

中的師生關係尤為親密，學生敬愛師長，師長對學生十分關懷。漢

代私學所以興盛，一方面是因為受國家「以經術取士」的影響，另

一方面是因為私人講學思想束縛較少，東漢時，除經師私人講儒經

外，民間還有傳授科學和技術的私學。（如名醫華陀以外科手術和針

灸傳授弟子，及蔡侯造紙術等） 

學制 

 
漢代學制系統圖 

                                                 
[1-9] 蒙學即童蒙學習的地方，也稱為書館，教師稱之為書師，學習內容主要是識字習字。東

漢教育家王充在他的《論衡‧自紀》中曾述，在學館學習的學童大約有百多人，初為識

字、習字，每天背誦千字以上。郭齊家，《中國古代學校》，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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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北朝學校教育 

背景 

 

自東漢曹操遷縣第於許昌，到隋文帝開皇之時，歷經三百九十

四年，史稱「魏晉南北朝」[1-10]，是我國歷史上由統一轉為分裂和長

期戰亂的時期。這個時期動亂影響了學校教育的興廢，特別在官學

方面，無論體制與數量的規模均較前朝為小。 

 
魏晉玄學--竹林七賢 

【註】：魏晉玄學是魏晉時代一股崇尚老莊道家的哲學思潮，是魏晉

時代精神的表現。 

體制與作為 一、官學： 

關於魏晉南北朝時期觀學發展主要有下述幾項： 

（一）西晉設國子學，明確規定五品官以上官員的弟子方能進

入，六品以下則進太學，將國子學與太學分立，影響南

北朝學校教育發展甚鉅。 

（二）北魏設郡國學校制度，並設立學官。 

（三）魏晉南北朝時期延續前朝私學對科學技術教育的重視，

促使專科學校開始萌芽。（如設太醫博士） 

二、私學： 

這個時期戰亂不斷，在私學方面則延續前朝在科學及技術上的

發展，較官學重視科技的教育，如教授天文學、醫學、算術、藥物

學，及教學方法的改進，均顯現私學較官學在辦學上的積極與彈性。

隋代學校教育 

背景 隋代如同秦朝一般，雖然建立了統一的封建皇朝的規模，但王

朝卻僅歷時三十七年（西元 581－618 年）。 

                                                 
[1-10] 「魏晉南北朝」期間歷經魏、晉（東晉、西晉）、南朝（宋齊梁陳）、北朝（北魏、北齊、

北周），是我國歷史上由統一轉為分裂和長期戰亂的時期，期間共經三百九十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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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與作為 隋朝重視統治人才的培養，亦重視學校教育建設的發展，自中

央到地方均設有官學，而科舉制度自隋代到清代為止，在中國大約

實行了一千三百多年。此制度使人人機會均等，不論名門寒族，只

要通過科考，都可以任官職，這可說是一種現代化的制度。至於隋

代的私學因歷時過短且科舉制度興起，以官學制度為教育政策的主

導。 

唐代學校教育 

背景 

 

 
 

 

唐朝（西元 618－907 年）為我國歷代之盛世，承襲了隋代學校

教育制度，在政治統一、經濟繁榮、文化科學水平發達的基礎上，

經過百餘年的經營與發展，學校教育制度已經相當完備，在我國和

世界學校教育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唐朝，科舉漸漸完備，唐代取士有三種途徑：其一，由學館

挑選，稱為生徒；其二，由州縣貢舉，稱為鄉貢；其三，由天子詔

徵，稱為制舉。其中，鄉貢必須先經過鄉試，州考合格，才可以貢

舉於中央，所以比較受時人重視。而所有生徒，鄉貢，都要送往禮

物部，一起接受分科考試，考試科目雖然很多，但以"明經"和"進士

"來的較重要，尤其"進士"。因為"進士"必須兼試策論和詩賦，及第

很難，而且比較能測出考生的才能，所以最為社會所注重，一般文

人也以出身進士為榮，故唐代大臣，多是進士出身。唐代之科舉是

禮部所管轄，但科舉出身的進士只獲得了高官得資格，要取得實際

官位，還需再通過充滿濃厚貴族意識的吏部之任用考試。故此辦法

不甚公平。 

關於律法，前代的刑律，多為嚴峻，而唐代以仁為本，所以唐

朝的刑律，較為寬平。其後太宗改重就輕，進步更多，高宗又續修

訂，並令就條文逐條注釋，分成三十卷，通稱唐律疏義，為後世歷

代律法的典範，同時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律書。唐律的基本觀念，

在以禮教為中心，所以論刑定罰，頗受尊卑貴賤差別的影響，是一

個特色。此外，唐律也充滿仁恕的精神，對死刑犯特別審慎，並且

擴大減刑範圍。這種觀念與精神，大體為以後的朝代所繼承，而成

為中國傳統刑律的另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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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西元 618－907 年）為我國歷代之盛世，承襲了隋代學校

教育制度，在政治統一、經濟繁榮、文化科學水平發達的基礎上，

經過百餘年的經營與發展，學校教育制度已經相當完備，在我國和

世界學校教育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唐朝，科舉漸漸完備，唐代取士有三種途徑：其一，由學館

挑選，稱為生徒；其二，由州縣貢舉，稱為鄉貢；其三，由天子詔

徵，稱為制舉。其中，鄉貢必須先經過鄉試，州考合格，才可以貢

舉於中央，所以比較受時人重視。而所有生徒，鄉貢，都要送往禮

物部，一起接受分科考試，考試科目雖然很多，但以"明經"和"進士

"來的較重要，尤其"進士"。因為"進士"必須兼試策論和詩賦，及第

很難，而且比較能測出考生的才能，所以最為社會所注重，一般文

人也以出身進士為榮，故唐代大臣，多是進士出身。唐代之科舉是

禮部所管轄，但科舉出身的進士只獲得了高官得資格，要取得實際

官位，還需再通過充滿濃厚貴族意識的吏部之任用考試。故此辦法

不甚公平。 

關於律法，前代的刑律，多為嚴峻，而唐代以仁為本，所以唐

朝的刑律，較為寬平。其後太宗改重就輕，進步更多，高宗又續修

訂，並令就條文逐條注釋，分成三十卷，通稱唐律疏義，為後世歷

代律法的典範，同時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律書。唐律的基本觀念，

在以禮教為中心，所以論刑定罰，頗受尊卑貴賤差別的影響，是一

個特色。此外，唐律也充滿仁恕的精神，對死刑犯特別審慎，並且

擴大減刑範圍。這種觀念與精神，大體為以後的朝代所繼承，而成

為中國傳統刑律的另一個特點。 



116 南港高工學報 

 

 

體制與作為 

 
（十八學士圖）之部分 

（唐太宗即位之前就設文學館，專門招聘天下學者研究學問） 
 
唐朝為我國歷代國家最強盛，教育制度發展方面最為完備的朝

代，其教育與學制系統分述如下： 
一、官學： 
（一）中央設立「六學」、「二館」[1-11]，至於省級與地方所設縣、鄉

學等，如下圖 4-5 所示。唐朝對於各項學校教育制度均由明
定規範，從入學的身分名額、入學年齡及學習年限、入學手
續及儀式、教學計劃、學校行政管理、教師教法及考試升學
和假期等。 

（二）唐代即有專門學校的設置，如律學、算學、書學、醫學、受
醫學、天文學；及音樂學校、工藝學校等。 

二、私學： 
唐代私學遍佈城鄉，制度不一，程度懸殊既有名士大儒的傳道

授業，也有村野啟蒙私立的小學。史書上均有記載唐朝時期私學之
昌盛深入到農村。 
三、留學生教育： 

唐代國力強盛，國都長安不僅是全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
中心，而且也成為東西各國文化教育交流的集中點。日本、新羅、
百濟、高麗（均為今朝鮮半島），尼婆羅（今尼婆爾），天竺（今印
度），林邑（今越南南部），真臘（今柬埔寨），訶陵（今印尼爪哇），
驃國（今緬甸卑謬）和師子國（今錫南）等國向來羨慕唐代高度文
明，不斷派遣大批學生留學長安，學習中國的經、史、法律、禮制、
文學和科技。日本是派留學生來中國學習次數與人次較多的國家，
於隋唐兩朝均曾派遣使節團與留學生來中國學習。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1-11]  唐代中央官學教育中所指「六學」、「二館」，分別包括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

算學及律學等六學，前三學屬太學，後三學為專科性質，六學直隸屬於國子監；另設崇

文館及弘文館二館。至於皇族子孫另設皇族小學。 



中國古代學校與書院教育制度內涵之演繹初探 117 

 

 
 

自此爾後，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制度在歷史中便具體謹然地區分成官學與私學，並

掀起一股私人講學的風氣，由於中國歷代官學隨王朝盛衰而時興時廢，或有名無實，

而私學卻一直肩負著傳授文化知識與培養人才的重任，它在中國教育史上為文化教育

事業實然盡了最大的貢獻。此股私自講學的私學風氣，延續到了唐末之後，便由書院

教育取而代之，具體地將官學教育的體制，展現在地方私學的教學課程與教學設施

上，並依循歷代承襲下來的中央官學制度的辦學方式為藍圖，由各地方政府監督書院

的設置，並將其教育的理想，落實在教學設施與建築場所的設置，並透過教學活動加

以實踐。 

唐朝之後，宋（遼、西夏、金）元明清時期，學校設立更為普遍，學校種類增多，

出現新型的教學組織形式－「書院」。書院出現於唐代，初期為藏書、修書之所，唐

末以後至宋朝以後，書院正式成為講學授業及解惑思辯的教學機構，亦為長期與官學

並行的教育制度，宋朝以後為私學教育體制的代表及象徵。 

二、方志中的書院教育生活與廟學文化的特質 

「書」者，著、箸也。「院」[1-12]者，周垣也。顧名思義為圍牆而居，以作研究，

唐代皇室創設「書院」，主要是指用圍牆圍起來的藏書、校書之所。其組織行為與希

臘（Academia）及（Lykeon）相仿（古希臘柏拉圖於雅典設立的消遙學院相坊），其

形式與學制如同當代教育的「學校」。書院在中國教育制度的發展過程，無論就教育、

學術方面均居於重要地位，從唐中葉至清末，書院歷經千年的辦學歷史，形成一套非

半官化卻又獨樹一格的教育體制，在辦學形式、管理制度、教學方法均蘊含著教育的

意涵與讀特性。使中國傳統的私學趨於成熟、完善。書院因此成為中國古代的重要教

育機構，且受到宋以後的大儒學者、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的重視。從歷史觀點透

視書院如同現實社會的縮影，知識與生活教育受儒學教化的精神影響深遠，不僅反映

出書院在家庭、社會、文化、政治等層面的意義，更闡明傳統中國社會「萬般皆下品，

唯有讀書高」，以「士」為社會階級代表象徵的價值觀。 

就家庭層面而言，書院教育是重視人倫關係的教育，強化傳統已有的孝悌觀

念，培養個人對於家族的使命感，舉凡能榮宗耀族的行為，都是出自孝的表現，如立

                                                 
[1-12] 「院」者，指具有圍牆的房屋通稱，與宮、殿、館等涵義相似；唐代宮室以院稱明者較

多，如有著作院、學士院、翰林院、太常院、禮院等等。朱漢明，「中國書院」，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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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修族譜，創祀業等作為，都是上述觀念的具體行動與表現。就政治層面而言，

由於受儒學與朝廷政治理念的雙重影響，儒家德治、教化的觀念深植文人與官員的心

中，因此提倡文教，興學教民成為其份內的責任。獲得科舉功名的士紳，在家鄉具有

極高的聲望，與官方的關係密切，他們在家鄉從事團練及社會公共事務，而成為協助

朝廷治理地方，安定社會的領導階層。在觀念上，他們因長期受儒家教育與官方意識

的薰陶，忠君報國的意識濃厚，故亦很自然地將此一觀念傳播至社會各階層。 

就社會層面而言，社會的和諧安定，風俗的淳樸良善，不只是統治者所期望的，

也是士子關心與努力的目標。從其對社會動亂的態度與處理方式，對社會建設、社會

賑濟等公益事務的參與，在意義層面，都是懷有人溺己溺，人飢己飢的精神，以及使

老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儒家社會救濟觀念。

就文化層面而言，所謂儒學的教化，是用儒學來改造民間的小傳統，它非只是將儒家

存有論，由中央的菁英傳給地方的秀才，再由秀才傳給人民；而是必須從思想系統，

落實轉化成人民生活中的一部份，所以教化不僅是學術的傳播，更必須是一種理想生

活的普及和發揚。 

書院始於唐，而書院教育是宋以後直至明清時期最重要的教育型態。起初以私學

出現，其後因接受朝廷賜額、書籍、學田，乃至由朝廷派遣山長、學官、監院等，使

私學的書院教育成為半私、半官的學制。而所謂半官學化，指的是書院教育一方面具

有私學興學之名，另一方面則有官方介入書院運作之實，其與先秦、漢唐間的私人講

學已有很大的差異。關於這點本研究於前述章節中，對書院興辦的方式已盡詳述。本

研究另於方志圖版中發現，書院的建築式樣與官學雷同，成為「廟學」化，除少數著

名的書院建有孔廟外，一般書院的祭祀空間改稱為祠宇，以奉祀儒門或當地的先賢先

儒及對地方奉獻的士紳，這一點與官學的文廟略有不同。（高明士，《中國教育制度史

論》，p.69）綜合以上論述，本研究自《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天一閣藏明代方

志選刊續編》及《清代各省地方縣志》，彙整各省州、廳、縣志圖版中擇例說明，如

圖 6、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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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福建省）福安縣學圖－地方官學（左學右廟）的代表 

（原志云創建於宋理宗淳祐五（1245）年，據《福建省福安縣志》，清光緒十年刊本） 

（資料來源：高明士（1999）中國教育制度史論。p.339） 

 
圖 7（福建省）福安縣紫陽書院圖－地方私學（前學後廟）的代表 

（原志云創建於乾隆四十九（1784）年，據《福建省福安縣志》，清光緒十年刊本） 

（資料來源：高明士（1999）中國教育制度史論。p.345） 

 

承上述，自福安縣學及紫陽書院的圖版比較，發現兩者雖建築年代相差甚遠，但

卻有著共同「信仰」（廟）與「祭祀」（祠宇）的場所，值得探究的是兩者信仰與祭祀

場所的位置，及其空間佈局的形式與關係，值得作為後續研究深入探討。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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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志圖版中亦可證明，前者縣學為官學的代表，其（左學右廟）承襲周代以後，中

央官學以禮制為本的教育體制，建築中充滿著官式建築形制的營造思維，但（左學右

廟）的空間配置是否為官學建築形制的通則，書院受其影響至深，是否空間配置與佈

局與官學建築相仿，將於後續研究中評析歸納。而後述者屬私學的書院（前學後廟）

則化繁為簡，為典型具體而微的學校。這種從方志中所歸納得到的「廟」制與「學」

制並存或依存的關係，以清代《欽定國子監志》所稱此乃「廟學」之制而論，本研究

將以此作為後續研究探討書院建築空間配置與佈局關係的論證基礎。 

綜合上述，書院教育與傳統官學教育思想及建築的呈現，仍有其差異之處，彙整

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書院與官學教育制度差異比較 

 書院與官學教育制度比較 

相仿之處 （一）實施儒學教育。 

（二）為科舉的準備教育。（宋朝以後至明清時期最盛） 

（三）學為官人與聖賢。 

（四）為存有「廟」制與「學」制的建置形式。 

（五）有行政管理制度，及經費收支有學田等設施，

以利運行。 

相異之處 （一）除唐末至宋代初期幾所官辦書院外，大致書院

均為私學，崇尚自由講學之風。 

（二）官學教育的實施，如今日的中等教育，較書院

教育程度高。 

（三）書院教育較平民化（普教），相對於官學教育的

補救教育。 

（四）一般書院的供祀以宋代五子獲當地大儒為主，

偶有祀奉孔子及其他大儒，但官學依國家規

定，均祀奉孔子為主。 

（五）宋以後的書院成為發展理學之所，甚至有反科

舉者。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另外，以中西方的教育觀點，中國教育廟學所形成的形式特徵，表面看來有類似

於西歐中世紀的修道院教育或大學的特質，尤以教會興辦的學校，如法國巴黎的法國

大學。義大利北部伯倫亞大學（University.of Bologna）事實上就其教學與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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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內涵，兩者其差異甚大，後者仍具西方宗教性，甚至隸屬於教會。而中國的廟學，

則隸於國家，皇權為至高無上，孔子雖為廟中的主神，在禮制上不敵皇室的宗廟，只

是在中國孔子象徵的是知識之神，並非宗教之神。所以孔子被尊稱為「百世帝王之

師」，卻非西方的上帝，亦非有求必應的百廟諸神，因此在教育的意義上，孔子以及

配享等諸先賢先聖者，實為藉廟制將知識與教育的權威性提昇至神格，以超越世俗的

王權。中西雙方在這方面雖有差異之處，但卻也有著異曲同工之妙，其共同相似之處，

為兩者均透過一定的儀式而興起學習、效法之志，就儀式而言實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和

繁鎖性。但是在西歐國家歷經文藝復興後，使得「大學」[1-13]專業性團體或行會性質

得以進一步發揮，並逐漸擺脫其宗教性與繁瑣性的特色。反觀，中國的教育則是一直

依附在皇權之下發展，所以教育始終擺脫不了與政治活動的關係。 

書院教育與建築所代表的是過去中國古代知識產生的信仰中心，亦為大中華文化

世代傳承的象徵，除說明古代學校教學及生活教育的活動內容，書院更是記載了每個

時空背景下的政治、社會、家庭生活的文化活動情形與軌跡。從文獻中發現，過去研

究書院大致以文學、歷史及教育的觀點為探究書院存在的價值與存在的義涵，卻忽略

書院建築所呈現實質的社會行為及文化符碼意義。本研究以建築觀點出發，藉由文獻

史料及大陸、台灣各省書院圖版的蒐集，釐清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學」制類型及發展

脈絡，並歸納分析構成書院建築基本空間配置及空間佈局的型態。除針對書院教育及

建築撰述實質內容外；立足於時間，針對書院教育的內容，探討傳統知識生產與儲存

的歷程，並藉由教育制度與組織的關係，歸納其書院建築的特性；立足於空間，則期

盼藉由書院建築的研究，由傳統知識生產的信仰中心出發，體驗教學空間與場所活動

的關係。 

 

 
                                                 
[1-13] 有關中世「大學」的專業性團體或行會性質探討，原出自文獻（滕大春。1989。《外國教

育通史》第二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第三節，p.134。參見（高明士。中國

教育制度史論。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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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書院教育的組織系統與管理教育 

書院是中國傳統私學長期發展的結果，是一種高等型態的私學教育。如同現代高

等教育的「私立大專校院」，既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私學」教育機構，其職事組

織與教學管理的運作，即關乎書院教育活動與教學品質的優劣，下面將就書院的職

事、教學、生活、制度等組織管理系統方面，深究分述與討論。 

一、書院的職事與行政組織 

先秦、漢唐時期的私學十分簡單，就歷史學觀點，師者一般居家教學，其講學的

形式受教學對象及規模的限制亦較隨興而為，很少有從事管理工作的專理職事及設立

專人專職的管理機構。唐朝末年書院出現以後，成為一股與官學並行且相形比較正規

的教育機構。初始，書院的組織也很簡單，只是由主持人（山長或院長、洞主）負則

書院的教學和管理工作。隨著書院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其組織化程度和管理水平

日益提昇，因而逐步增加許多專門管理機構及其相應的職事。自唐朝有了書院以來，

書院的管理便沒有一種統一的模式，各個朝代均不同。關於書院的組織與職事制度，

本研究依文獻歸納，將其主要職事與組織架構以圖表悉述如下，如表 4 所示： 

表 4 清代書院教育的職事與行政系統組織表 

職稱/別稱 產生方式 執掌內容與功能 等同當

代學校

教育組

織職稱 

山長（洞主、院長、 

教授） 

山長一般採聘請的方式，

由於書院初現於唐為官學

化，所以少數書院的山長

為朝廷任命。 

如：清康熙（白鹿洞志）

的「職事」條中規定，書

院洞主（山長）應聘「海

內名儒，崇正學，黜異端，

道高德厚，明體達用者主

之。」 

為書院教學及行政管

理的總主持人，因為書

院最初都創於山林之

中，主持講學者大多為

隱居山中的長老，故稱

「山長」。（受禪林文化

影響）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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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院 職事的地位僅次於山長 負責書院的行政、財務

及稽察學生品行行為

等工作。 

副校長 

（一般

由官府

委派獲

學官兼

任） 

堂長（學長） 職事地位有與山長並齊

的，也有書院在山長之下

設置堂長。 

負責督課考勤，課堂紀

錄，蒐集諸生中的疑難

問題；主管業務有教

書、負責書院院務、行

政工作的總負責人，管

理學生行為舉止及學

業 

職位如

教務主

任或各

科系的

主任或

總召集

人或教

師 

會長 職事地位如閱卷老師 負責協助山長評閱考

課試卷 

考課制

度中的

閱卷老

師 

齋長 由山長在諸生表現優異者

挑選，以協助山長，其職

事權責於堂長相當，但職

事內容，學長猶如各科的

總協調 

協助山長從事教學、行

政，及日常生活的管理

工作 

身分相

當於學

校的學

藝、總

務、風 

紀股長 

 

講書 學官名 負責經書講解 專任教

師 

經長 山長自生徒中經選孰經籍

者擔任 

負責爲生徒解析疑議 經籍小

老師 

首士 管理書院院務的職事 負責書院啟館（開

學）、放館（放學）、迎

送山長、生徒管理、經

費收支、房舍修繕等事

務 

總務兼

出納祖 

掌祠 書院內掌管祭祀活動的職

事人員 

負責祭祀的香火、祭

器、供品等準備事宜 

院務總

管 

掌書 書院內管理圖書的職事人

員，由老生徒擔任或齋長

負責院內圖書的保管

與借閱 

圖書館

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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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書辦 掌管書院各種卷宗、檔案

的職事人員 

負責填報經費報銷清

冊、學生名冊等事務 

資訊室

主任 

其他：除上述表列外，協助山長講學的還有講習、副講、教習；主持書院講會

的負責人有主盟或盟主，負責書院總務管理的還有管幹、董事、司事；

另負責保管、借閱圖書的還有管書、司書；負責書院雜役者還有看守、

採樵、門斗、齋夫、堂夫、更夫等等。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二、書院的經營管理 

書院的性質如同當代的學校教育。而教學計劃與設施如同學校的教育與建築設施

是一體而兩面，是落實教育政策，實踐教育理想目標的場所。如同書院建築的空間配

置與佈局行為的關係，將攸關中國儒道文化的傳承及實踐健全為學、為人發展的教育

目標。關於書院的興辦，依其興建模式大致可區分為三類： 

（一）為官方主導官銀籌建，此興建模式以官式建築講究園林山水佈局為主，建築規

制較一般書院嚴謹完整[1-14]，主要供參加國學科考生員之士，作為研考案牘、

準備科考之所。 

（二）為官方主導，由官方支應部分獎勵官銀、學田與地方士紳、人民自籌經費興建。 

（三）為官方協助鼓勵、負責監督書院的建設，由地方依百姓的需求與地方大族、富

商、士紳等社會領導階層的支持、贊助等以自籌興建經費、學田、書籍、膏火，

並爭取學額等行動。 

前者為官方主導興建，無論建築形制與制度均蘊含著濃厚的官學色彩（如：聞名

天下的四大書院）；接述兩種興建模式雖沒有「官學」制度中官式建築的講究與華麗

樸實的園林書香氛圍，但卻融合了地方的禮俗文化，發揚「廟學」制的精神、內涵及

承襲書院既有藏書、供祀、講學的主要功能，將「私學」教育的實質內涵發揚至極，

摒棄「官學」誇飾不乖的形式表徵。以古代官學的教育制度及建築形制，作為古代設

置學校的基本形式與準則，並藉以歷史觀點整合。 

                                                 
[1-14]　 以中國六大書院為例，為官式官學建築融合園林山水的建築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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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發現 

一、本研究藉以探討中國古代教育制度及其歷代各家治學理念展現之教育政策與

作為比較，以求自教育體制內在所發展之中國古代學校空間形制與文化現

象；推演歸納出書院建築反應在空間之主從、對應、附屬、承續等相關性。

本文雖直接論述書院建築形制甚微，卻已將中國書院教育制度對應書院建築

空間形制之相關性進行初步的推論與歸納。 

二、探討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制度，最早的「教學」即是為了戰爭與軍事活動所進

行的教育訓練，所培養的人才為確保國家與生命的安全。以當代教育的觀點，

當時的「教育」即是一種生活與技能的綜合能力培養。 

三、夏商周的三朝時期，對鬼神敬而遠之，「祭祀」與「軍事活動」為當時的主要

活動，教育訓練原為培養軍事人才為主的作為，自西周周天子統領天下以後，

「六藝」教育興起，官學體制的雛形漸顯。至春秋時期孔子四處遊走講學，

便是私學的開始。因此，研究探討發現中國教育制度的源起，溯本求源便是

一種從中央官學發展到地方私學普及的教育體制。 

四、書院廟學化，歸咎其形成原因有二，其一為承襲儒家思想孔孟學說，以禮待

人、以「學禮」為為「學」之本，因此講學前須升堂祭拜「先聖」。其二為受

到佛教禪林教育「講經」、「普說」及「入室請益」的傳道論法的方式影響。

因此，書院廟學化的形式，亦顯現於建築的空間的整體配置上，以供祭祀的

信仰場域為主，講學、講會的集會場所為屬，亦有講學及供祭祀場所併置者，

將空間向四周延伸發展，是「左學右廟」、「右廟左學」、「前廟後學」或「前

學後廟」者，將待本研究後續探討。 

五、藉由中國古代學校與書院教育體制差異性之比較，作為後續研究中國傳統書

院建築形制之參酌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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